
通    知 
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8 日 
聯絡人：林小姐 
聯絡電話：2068607 

主旨：本校 106 週年校慶園遊會行政單位及學生團體攤位申請通知。 
說明： 
一、本活動配合本校 106 週年全校綜合性運動會於蘭潭校區舉辦。 

(一) 活動時間：114 年 11 月 21 日(星期五)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。 
(二) 活動地點：蘭潭校區學生活動中心前道路（大學路）（如附件一）。 
(三) 攤位名額：共計 20 個。 
(四) 設攤方式：供校內學生團體及行政宣導、公益推廣之校內外單位申

請使用，不得轉讓。若以廠商販售商品為目的，則須付費使用，不得免

費申請。 
二、攤位申請方式： 

(一) 申請時間：114 年 9 月 22 日（星期一）至 114 年 10 月 3 日（星期五）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 
(二) 設攤項目：每一攤位提供 3 米×3 米空間（含帳篷）、電源插座（110V）、

長桌 1 張、椅子 2 張。 
(三) 保證金：每攤位 500 元。請於活動結束後完成攤位周邊清潔並經檢

查合格者，於現場退還保證金。未設攤或檢查不合格者，不予退還。 
三、攤位規定： 

(一) 各設攤單位須依規定進撤場時間完成陳列，全程供應商品，並於活

動結束前維持現場環境。 
(二) 請隨時保持環境整潔（請自備清潔用品、水桶等）。如有食物烹煮器

材，應於下方墊紙板。攤位垃圾與回收物須自行分裝打包，集中至指定

垃圾區，逾時請自行帶回處理。 
四、有意申請單位，請於申請時間內至民雄校區學務組繳交申請表（如附件二）

及保證金；電子檔請寄至：mingheng@mail.ncyu.edu.tw。 
此致 

各行政單位、各學院、學生會及各社團 
 
 
 

學生事務處民雄學務組           敬啟



 

附件一 



106 週年校慶園遊會行政單位及學生團體攤位申請表 
□學生團體 
□行政單位  攤位 

負責人  

聯絡電話  E-mail  

電力需求 □有 □無 110V
插座□  

 
(請自備延長線) 

攤位名稱  

販售項目 請說明(例如：新鮮果汁吧、鯛魚燒、粽子…等) 

現場佈置方式 
 

請說明(例如：使用瓦斯爐火、電磁爐、電視、電腦、音響
等方式) 

※每攤位皆設有帳篷一頂，長桌一張、椅子二張，其餘設備請自備。 

備註：本申請表請於 114 年 10 月 3 日前繳交回民雄學務組彙整。 

攤位負責人簽名 單位主管或指導老師簽名 民雄學務組審核 

   

 

附件二 


